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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1区3栋五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普通股股东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8,565,89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8,565,8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18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18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熊伟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董事、副总经理袁自军先生、独立董事范丛明先生采用

线上会议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原） 独立董事金江滨先生采用线上会议方式参与本次

股东大会，（原）独立董事赖其寿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熊莹莹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履行相关职责；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325,219 99.6936 240,671 0.306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325,219 99.6936 240,671 0.306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325,219 99.6936 240,671 0.306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325,219 99.6936 240,671 0.306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325,219 99.6936 240,671 0.306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325,219 99.6936 240,671 0.306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原）独立董事赖其寿先生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032,225 99.3207 533,665 0.6793 0 0.0000

7.02议案名称：（原）独立董事金江滨先生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032,225 99.3207 533,665 0.6793 0 0.0000

7.03议案名称：董事长熊伟先生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91,693 94.3974 533,665 5.6026 0 0.0000

7.04议案名称：董事吴健先生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775,095 97.0851 533,665 2.9149 0 0.0000

7.05议案名称：董事袁自军先生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91,693 94.3974 533,665 5.6026 0 0.0000

7.06议案名称：独立董事范丛明先生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032,225 99.3207 533,665 0.6793 0 0.0000

7.07议案名称：独立董事陈燕女士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032,225 99.3207 533,665 0.679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原）监事会主席蔡超女士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032,225 99.3207 533,665 0.6793 0 0.0000

8.02议案名称：（原）职工代表监事姚群先生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032,225 99.3207 533,665 0.6793 0 0.0000

8.03议案名称：监事会主席李雅楠女士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032,225 99.3207 533,665 0.6793 0 0.0000

8.04议案名称：监事卢诗逸先生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032,225 99.3207 533,665 0.6793 0 0.0000

8.05议案名称：职工代表监事王远婷女士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032,225 99.3207 533,665 0.679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87,557 94.0253 240,671 5.974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87,557 94.0253 240,671 5.9747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办理

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325,219 99.6936 240,671 0.306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3,787,557 94.0253 240,671 5.9747 0 0.0000

7.01

（原）独立董事赖其

寿先生薪酬

3,494,563 86.7518 533,665 13.2482 0 0.0000

7.02

（原）独立董事金江

滨先生薪酬

3,494,563 86.7518 533,665 13.2482 0 0.0000

7.03

董事长熊伟先生薪

酬

3,494,563 86.7518 533,665 13.2482 0 0.0000

7.04 董事吴健先生薪酬 3,494,563 86.7518 533,665 13.2482 0 0.0000

7.05

董事袁自军先生薪

酬

3,494,563 86.7518 533,665 13.2482 0 0.0000

7.06

独立董事范丛明先

生薪酬

3,494,563 86.7518 533,665 13.2482 0 0.0000

7.07

独立董事陈燕女士

薪酬

3,494,563 86.7518 533,665 13.2482 0 0.0000

9

关于作废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已授予尚未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3,787,557 94.0253 240,671 5.9747 0 0.0000

10

关于回购注销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已获授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3,787,557 94.0253 240,671 5.9747 0 0.000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及办理相关

事项的议案

3,787,557 94.0253 240,671 5.974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9、议案10、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本次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1至议案8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6、议案7、议案9、议案10、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

票。

3、关联股东熊伟、吴健、深圳市七零年代控股有限公司、宿迁钜有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分别对议案7的相关子议案予以回避表决，对议案9、议案10予以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分别听取了（原）独立董事赖其寿先生、金江滨先生的《深圳市三旺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洁、冉怡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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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田汽车1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94,226,1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71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董事长常瑞主持本次股

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含视频方式）；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含视频方式）；

3、董事会秘书、监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4、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8,919,389 98.4049 62,890,953 1.5360 2,415,804 0.059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9,297,089 98.4141 62,408,232 1.5242 2,520,825 0.061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9,206,089 98.4119 63,121,232 1.5417 1,898,825 0.046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8,613,010 98.3974 63,461,332 1.5500 2,151,804 0.0526

5、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6,242,110 98.3395 66,221,932 1.6174 1,762,104 0.0431

6、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费用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6,813,910 98.3534 65,876,332 1.6090 1,535,904 0.037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97,948,427 88.4054 62,890,953 11.1656 2,415,804 0.4290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98,326,127 88.4725 62,408,232 11.0799 2,520,825 0.4476

3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98,235,127 88.4563 63,121,232 11.2065 1,898,825 0.3372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的议案

497,642,048 88.3510 63,461,332 11.2668 2,151,804 0.3822

5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

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495,271,148 87.9301 66,221,932 11.7570 1,762,104 0.3129

6

2025年度独立董事费用

预算的议案

495,842,948 88.0316 65,876,332 11.6956 1,535,904 0.2728

(以上数据，单位为股)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会议听取了四位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雨辰、韦沛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66� �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公告编号：2025-041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田汽车1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56,858,9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34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董事长常瑞主持本次股

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含视频方式）；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含视频方式）；

3、董事会秘书、监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4、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参与认购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1,255,301 84.3305 160,571,442 15.1932 5,032,204 0.4763

上述议案1的表决情况为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不回避表决时的表决情况，

若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表决情况：同意票数594,628,901股，同意比

例78.2167%；反对票数160,571,442股，反对比例21.1214%；弃权票数5,032,204股，弃权

比例0.66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参与认购北汽蓝谷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588,282,751 78.0333 160,571,442 21.2991 5,032,204 0.6676

(以上数据，单位为股)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233,860,362股）、常

瑞（135,900股）等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雨辰、韦沛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33� � �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25-033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通知及材料于2025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25年5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与参股子公司湖南信东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称“湖南信东” ）签署

《〈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二》，向湖南信东提供借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334.97万元（含），

借款期限为2025年7月18日至2028年7月17日；

（2）借款利率与计息：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3.6%/年计算，按季结息、按年付息；湖南信

东有权在借款期限内提前分期还本付息，利息按照实际借款天数计算，自出借之日起计息

至每笔借款实际归还之日止；

（3）还款：在湖南信东实现销售回款后，在保障开发所余资金的前提下，在借款期限

内，湖南信东按其借款额及时无条件一次或分次归还；

（4）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生效。 在授权额度内，经公司董事长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后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5）。

赞成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33� � � �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2025-035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

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背景情况：

（1）2020年，经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湖高新” ）

经营层审议批准，公司与参股子公司湖南信东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称“湖南信东” ）签

署《借款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对湖南信东提供财务借款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9,525万元，用于湖南信东摘地款及补充开发经营所需的资金。 湖南信东控股股东中信城

开长沙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城开” ）、股东信高共贏(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 “信高共赢” ） 按照对其持股比例分别向湖南信东提供财务借款52,

994.173285万元、980.826715万元。

2020至2021年， 公司按照约定陆续提供借款9,104.97万元， 中信城开提供借款50,

657.255426万元，信高共赢提供借款937.574574万元，各方提供借款比例与持股比例一致。

（2）2022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

意公司与参股公司湖南信东签署《〈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将2020年已签订的《借款合

同》下借款期限延长为五年（2020年至2025年），利率按照原合同利率执行，其他条款沿用

原条款。

以上具体详见公司2022年1月21日、2月12日披露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财

务资助的公告》、《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截至目前湖南信东股东借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股东单位

持股比例

（%）

累计借款

本金

累计已还

本金

累计已还

利息

借款本金

余额

至到期日应付

利息

中信城开 83.46 50,657.255426 26,538.814338 11,665.814912 24,118.441088 518.211505

信高共赢 1.54 937.574574 491.185662 215.913226 446.388912 9.591162

东湖高新 15.00 9,104.97 4,770.00 2,097.515833 4,334.97 93.141647

合计 100 60,699.80 31,800.00 13,979.243971 28,899.80 620.944314

3、根据参股公司湖南信东商改住项目建设的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对湖南信东2025

年7月17日即将到期的借款本金余额4,334.97万元展期三年， 即从2025年7月17日延展至

2028年7月17日，自2025年7月18日至2028年7月17日的借款利率按3.6%/年计算，按季结

息、按年付息。 同时，湖南信东股东方中信城开、信高共赢按照上述同等展期条件签署借款

本金余额展期相关协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展期借款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鉴于湖南信东资产负债率

超过70%，本次提供展期借款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湖南信东商住用地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住宅部分已售罄，目前仅车位在售。二期商业

地块原规划业态为小面积段平层公寓及LOFT公寓，因长沙商住市场持续下行，商业地块

暂停开发。 2024年7月长沙市出台“商改住” 政策，支持公寓产品调整为住宅，有效期一年。

湖南信东正抢抓政策窗口期，积极推进项目“商改住”调规工作，目前调规方案已通过专家

咨询和市规委会审议，湖南信东预计2025年6月完成“商改住” 调规，8月取得工规证，10月

底前取得施工证，2026年3月获取预售证，2026年12月封顶，2027年12月竣工交付。

为支持湖南信东商改住项目建设的实际经营需要， 促进湖南信东可持续健康发展，公

司拟对湖南信东2025年7月17日即将到期的借款本金余额4,334.97万元展期三年， 即从

2025年7月17日延展至2028年7月17日，自2025年7月18日至2028年7月17日的借款利率按

3.6%/年计算，按季结息、按年付息。

同时，湖南信东股东方中信城开、信高共赢按照上述同等展期条件签署借款本金余额

展期相关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展期借款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鉴于湖南信东资产负债率超

过70%，本次提供展期借款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财务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湖南信东（借款方）

1、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湖南信东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芙蓉片区隆平高科技园合平路456号信城

创智工业园第A11栋702-2号

法定代表人：肖雄飞

成立日期：2020年7月13日

营业期限：2020年7月13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

股东情况：公司持股15%；中信城开持股83.46%；信高共赢持股1.54%� 。

2、湖南信东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6,339.70 25,678.34

净资产 -13,838.26 -13,862.93

资产负债率 152.54% 153.99%

2024年1-12月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40,760.49 0

净利润 -12,354.37 -24.67

注：湖南信东2024年度财务报告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编号：XYZH/2025BJAA8B0012）

湖南信东2024年度亏损12,354.37万元, 主要是受所在城市房地产行业市场行情影

响，湖南信东按照假设开发法对未开发商业地进行测算后，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在2024

年对未开发商业地块补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749万元（累计计提12,617万元）。

湖南信东2025年一季度亏损24.67万元， 主要是湖南信东在一季度无可确认的营业收

入，日常费用支出形成阶段性亏损。

三、《〈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出借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借款人：湖南信东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乙方）

1、借款金额和种类：人民币4,334.97万元

2、借款期限：2025年7月18日至2028年7月17日

3、借款利率与计息：利息按照年利率3.6%/年计算，按季结息、按年付息（每年6月付

息）；乙方有权在借款期限内提前分期还本付息，利息按照实际借款天数计算，自出借之日

起计息至每笔借款实际归还之日止。

4、还款：在乙方实现销售回款后，在保障开发所余资金的前提下，在借款期限内，乙方

按其借款额及时无条件一次或分次归还。

四、本次财务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主要是为了纾缓湖南信东阶段性资金周转困难，支持湖南信东商改住项

目建设，有利于湖南信东可持续健康发展。

2、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2025年3月31日，湖南信东总资产25,678.34万元，负债总额39,541.27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153.99%，其资产主要为商业地块土地成本和少量项目前期工程费。 商业地块土

地成本和少量项目前期工程费的资金来源主要系双方股东资本金投入、 股东内部借款，其

中：各股东注册资本金合计投入3,000万元，截至2025年4月30日各股东为其提供的借款本

金余额为28,899.80万元。

本次拟与湖南信东签署《〈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二》，向湖南信东提供财务展期借款事

项，有利于缓解湖南信东阶段性流动资金周转问题，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公司向湖南信东委派了董事、监事及财务人员，能够对湖南信东的经营风险及借款风险

进行监控，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向湖南信东的借款利息按照利率3.6%/年执行，高于公司平均融资成本。

五、公司过去12个月累计对湖南信东提供财务借款次数及金额

过去12个月为湖南信东提供财务借款发生金额为0元。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33� � �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2025-036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

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5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33 东湖高新 2025/5/29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持有15.82%股份的股东湖北

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在2025年5月21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控股股东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议将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议案》 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共同审议。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4月29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6月5日10点00分

召开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城大道9号武汉软件新城1.1期A8栋A座

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5日

至2025年6月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

2 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3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4 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5 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6 公司2025年年度预算报告 √

7 公司2025年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

8 公司2025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9 公司2025年年度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计划的议案 √

10 公司2025年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1 关于董事长2024年绩效年薪兑付和任期激励预提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

13 关于修订《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

14 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议案 √

听取独立董事2024年年度述职报告。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1）议案1-4、6-13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3、5、10已经第

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详见2025年4月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议案14已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 相关公告详见2025年5月23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第8、9项议案。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1、3、8、9、10、11、14项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10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或其他召集人）

2025年5月23日

●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2 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 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5 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6 公司2025年年度预算报告

7 公司2025年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8 公司2025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9

公司2025年年度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计

划的议案

10 公司2025年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 关于董事长2024年绩效年薪兑付和任期激励预提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13 关于修订《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14 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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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3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至05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hgx600133@elht.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一季度报

告》及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利润分配方案，公司计划于2025年

06月03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00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

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具体如下：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就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

红说明事项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3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刘洋先生；

董事、总经理：史文明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段静女士；

董事、财务负责人：赵光锐先生；

独立董事：金明伟先生、王华先生、熊新华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6月03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

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6日（星期一）至05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 点击 “提问预征集 ”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hgx600133@elht.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7-87172038

邮箱：dhgx600133@elh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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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

知及材料于2025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25年5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

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 会议决议情况公告如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与参股子公司湖南信东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称“湖南信东” ）签署

《〈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二》，向湖南信东提供借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334.97万元（含），

借款期限为2025年7月18日至2028年7月17日；

（2）借款利率与计息：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3.6%/年计算，按季结息、按年付息；湖南信

东有权在借款期限内提前分期还本付息，利息按照实际借款天数计算，自出借之日起计息

至每笔借款实际归还之日止；

（3）还款：在湖南信东实现销售回款后，在保障开发所余资金的前提下，在借款期限

内，湖南信东按其借款额及时无条件一次或分次归还；

（4）本次向参股公司提供展期借款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提供展期借款符合公司和参股公司发展需要，按照持

股比例与其他股东同比提供展期借款，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拟向参股公司湖南信东提供展期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3人 反对：0�人 弃权： 0�人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